附件3

绩效评价相关指标计算公式
1.本办法所称小微企业是指在省内注册并从事生产经营，符合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的企业。包括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、个体工商户，小微企业主，以及与前者规模相当的、经其他政府机构登记的非企业经济组织。
2.本办法所称“三农”是指：经工商登记的注册地位于县或县级市的企业或非企业经济组织，从事农、林、牧、渔业行业以及农产品加工的企业、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流通等企业或非企业经济组织，以及农户。
3.本办法中“战略性新兴产业”指符合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0〕32号）、国家统计局《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(2018)》规定的产业。
4.当年新增小微企业、“三农”和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担保（再担保）金额占比=当年新增小微企业、“三农”和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担保（再担保）合同金额/当年全部新增融资担保（再担保）合同金额。
5.当年新增单户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融资担保（再担保）金额占比=当年新增单户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融资担保（再担保）合同金额/当年全部新增融资担保（再担保）合同金额。
6.当年平均融资担保综合费率=∑（当年新增单笔融资担保合同金额×该笔业务年化综合费率×年化融资担保期限）/∑（当年新增单笔融资担保合同金额×年化融资担保期限）。
当年平均融资再担保综合费率=∑（当年新增单笔融资再担保责任额×该笔业务年化综合费率×年化融资再担保合同期限）/∑（当年新增单笔融资再担保责任额×年化融资再担保期限）。
其中，综合费率包括担保费、手续费、评审费等。
7.融资担保在保余额放大倍数=融资担保在保余额/（机构净资产－对其他融资担保、再担保机构股权投资）。其中，融资担保在保余额=年末融资担保在保余额×本机构实际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，不考虑《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计量办法》中的业务权重。
8.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=扣除客观因素后的年末国有资本/年初国有资本×100%。其中，客观因素包括增资扩股、股权转让、资产评估、上缴分红、税收返还、接受捐赠、会计调整等。
9.担保代偿率=当年担保代偿发生额/当年累计解除的担保金额×100%。其中，担保代偿发生额、解除担保金额均按本机构实际承担的风险责任计算。
再担保代偿率=当年累计发生风险分担的担保项目未清偿金额（即贷款金额扣除债务人已清偿部分）/当年累计备案的融资担保金额。
10.拨备覆盖率=（未到期责任准备+担保赔偿准备+一般风险准备年末余额）/年末担保代偿余额×100%。
[bookmark: _GoBack]11.单项评价得分计算公式为：某指标得分=本档目标值对应得分＋（实际完成指标值-目标值）÷单位得分增减值
以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融资担保金额占比为例，某机构占比88.69%，则对应得分=10+（88.69%-80%）÷5%=11.74

